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二十一條、附表二及附表三勘誤表 

更正後文字 原列文字 

第二十一條 本條例第十四條第二項及

第三項所定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

及技術報告，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僅以

整理、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

作送審。 

二、以外文撰寫者，附具中文摘要，其

以英文以外之外文撰寫者，得以

英文摘要代之；如國內無法覓得

相關領域內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

選時，學校得要求該著作全文翻

譯為中文或英文。 

三、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行擇

一為代表作，其餘列為參考作；其

屬系列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

代表作。曾為代表作送審者，不得

再作升等時之代表作。 

四、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

後所出版或發表者；送審人曾於

境外擔任專任教師之年資，經採

計為升等年資者，其送審專門著

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得

予併計。 

      前項專門著作，應符合下列各款

規定之一： 

一、為已出版公開發行或經出版社出

具證明將出版公開發行之專書。 

  二、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

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利

用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

具證明將定期發表。 

  三、在國內外具有正式 審查程序研討

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

行、以光碟發行或於網路公開發

行之著作。 

第二十一條 本條例第十四條第二項及

第三項所定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

及技術報告，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僅以

整理、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

作送審。 

二、以外文撰寫者，附具中文摘要，其

以英文以外之外文撰寫者，得以

英文摘要代之；如國內無法覓得

相關領域內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

選時，學校得要求該著作全文翻

譯為中文或英文。 

三、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行擇

一為代表作，其餘列為參考作；其

屬系列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

代表作。曾為代表作送審者，不得

再作升等時之代表作。 

四、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

後所出版或發表者；送審人曾於

境外擔任專任教師之年資，經採

計為升等年資者，其送審專門著

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得

予併計。 

      前項專門著作，應符合下列各款

規定之一： 

一、為已出版公開發行或經出版社出

具證明將出版公開發行之專書。 

  二、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

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利

用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

具證明將定期發表。 

  三、在國內外具有正式 審查程序研討

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

行、以光碟發行或於網路公開發

行之著作。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

審通過者，應依本辦法規定公開出版

發行。但涉及機密、申請專利或依法不

得公開，經學校認定者，得不予公開出

版或於一定期間內不予公開出版。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

審通過者，應依本辦法規定公開出版

發行。但涉及機密、申請專利或依法不

得公開，經學校認定者，得不予公開出

版於一定期間內不予公開出版。 

 

   



更正後附表二 原列附表二 

附表二、以教學實務為研究之教師以技術報告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 

範圍 相關規定 

教師以教學實務作為研究，其內

涵得以各教育階段別之教學場域

及受教者作為研究對象，在課

程、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

體運用、評量工具，具有創新、

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究

（發）成果，並能有效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或校內外推廣具有重要

具體貢獻之成果，得以技術報告

送審。 

送審成果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送審教學實務成果符合第二

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取

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出版

或發表之規定。  

二、以二種以上教學實務成果送

審者，應自行擇定代表成果

及參考成果。其屬一系列相

關之研究者，得自行合併為

代表成果。  

三、如係數人合作代表成果者，

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

時，送審人以外他人應放棄

以該成果作為代表成果送審

之權利。送審人應以書面具

體說明其參與部分，並由合

著人簽章證明之。  

四、送審之教學實務成果附技術

報告，其內容應包括下列之

主要項目：  

 （一）教學、課程或設計理念。

 （二）學理基礎。 

 （三）主題內容及方法技巧。 

 （四）研發成果及學習成效。 

 （五）創新及貢獻。 

五、所提技術報告送審通過，且

無第二十一條第三項但書規

定得不予公開出版或於一定

期間內不予公開出版者，應

於學校網站、圖書館公開或

於國內外相關出版品發行。 
 

附表二、以教學實務為研究之教師以技術報告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 

範圍 相關規定 

教師以教學實務作為研究，其內

涵得以各教育階段別之教學場

域及受教者作為研究對象，在課

程、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

體運用、評量工具，具有創新、

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究

（發）成果，並能有效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或校內外推廣具有重

要具體貢獻之成果，得以技術報

告送審。 

送審成果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送審教學實務成果符合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取得

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出版或

發表之規定。  

二、以二種以上教學實務成果送審

者，應自行擇定代表成果及參

考成果。其屬一系列相關之研

究者，得自行合併為代表成

果。  

三、如係數人合作代表成果者，僅

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

送審人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

成果作為代表成果送審之權

利。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說明

其參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

證明之。  

四、送審之教學實務成果附技術報

告，其內容應包括下列之主要

項目：  

 （一）教學、課程或設計理念。

 （二）教學、課程、設計理念及

學理基礎。 

 （三）主題內容及方法技巧。 

 （四）研發成果及學習成效。 

 （五）創新及貢獻。 

五、所提技術報告送審通過，且無

第二十一條第三項但書規定

得不予公開出版事由者，應於

學校網站、圖書館公開或於國

內外相關出版品發行。 
 

   



更正後附表三 原列附表三 

附表三、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 

範圍 類別及應送繳資料 

美術 一、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舉辦二次以上個展，且展出

之作品不得重複。  

二、前述個展，其中一場應專為教師資格送審所舉辦

之個展（應呈現有系統之創作思想體系及應有一

特定研究主題作品），展覽一個月前應通知學校。

個展展出之作品依其不同類別，數量不得少於下

列規定：  

 (一)平面作品：（如繪畫、版畫、攝影、複合媒

材作品等）二十件以上，作品大小、材料不

拘。  

 (二)立體作品：（如雕塑、複合媒體作品等）十

件以上，作品大小、材料不拘。  

 (三)綜合作品：（如裝置藝術、數位藝術、多媒

體藝術、行動藝術等）五件以上，作品大小、

形式、材料不拘。  

三、送繳之資料應包括所舉辦個展之畫冊或光碟、公

私立美術及展覽機構之展出資料、典藏或得獎證

明，並提供具有系統創作思想體系之相關論述。

  
 

附表三、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 

範圍 類別及應送繳資料 

美術 一、五年內舉辦二次以上個展，且展出之作品不得重

複。  

二、前述個展，其中一場應專為教師資格送審所舉辦

之個展（應呈現有系統之創作思想體系及應有一

特定研究主題作品），展覽一個月前應通知學校。

個展展出之作品依其不同類別，數量不得少於下

列規定：  

 (一)平面作品：（如繪畫、版畫、攝影、複合媒

材作品等）二十件以上，作品大小、材料不

拘。  

 (二)立體作品：（如雕塑、複合媒體作品等）十

件以上，作品大小、材料不拘。  

 (三)綜合作品：（如裝置藝術、數位藝術、多媒

體藝術、行動藝術等）五件以上，作品大小、

形式、材料不拘。  

三、送繳之資料應包括所舉辦個展之畫冊或光碟、公

私立美術及展覽機構之展出資料、典藏或得獎證

明，並提供具有系統創作思想體系之相關論述。
 

 


